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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教師依教學需要得規定學生使用指定之教科書。 

二、 基於尊重教師專業與教學自主的精神，教師依下列原則及程序選用或指定教科書： 

1. 以近五年內出版之書籍為宜。 

2. 經各系(科)教學相關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 除上述經審議之教科書，教師不得強制要求學生購買其他參考書、工具書或作業簿等。 

四、 各系(科)應於學期結束前三週，將業經審議通過之教科書書目(包括書名、作者、出版

社、版次等)送教務處彙整公佈。 

五、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，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 

  

 

 


